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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2001.12.912.10)论文选登〗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的基石。20

世纪60年代有人提出了人力管理概念，到了80年代已受到国

内外企业界的普遍重视。被人们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

之助曾说，松下公司的口号是‘企业是人’。美国李亚科卡

以自己长期管理美国福特和克莱斯勒两大公司的经验也得出

这样的结论：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人，在于那些富有激情和

敬业精神的管理人才。在以“人和”为主的律师事务所中，

人力资源的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使用，人力资源配置

与开发，不仅是过去的一项主要工作，而且是21世纪律师事

务所竞争的主要内容。一、当前律师事务所人力资源管理存

在的问题和弊端在中国律师制度恢复20多年以来，律师界推

崇一种大律师概念和机制，一批80年代靠打刑事官司出名的

律师，经管理层介绍和媒体的过分炒作，不仅成为律师界的

成功象征，也成为无数律师追逐和奋斗的目标。后来又有一

批打经济官司、打名人官司出名冒尖的中青年律师走上舞台

。然而，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分工细化和新兴产业不断产

生，一批专做涉外、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的律师取而代之，新

一代专业化的做项目的知名律师产生，但仍未能改变知名律

师机制的延伸，以知名律师为个体精英的律师事务所结构和

管理模式，阻碍了中国律师，特别是上海律师向国际化、规

模化发展的前进道路。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间的兼并合作

，造就了一个世界范围空间的大市场，而大市场呼唤大合作



，即团队的作业、群体精英、抱团打天下的机制。而在这种

机制中，个别知名律师精英的机制要退位，由群体精英代替

，靠个人出名执业的方式由抱团打天下取代，知名律师不再

是当然“老板”和管理者，新一代协调人将成为律师事务所

管理的主角。在这种机制交替过程中，就要有人去探索，有

人去付出，并通过一段时期的整合，达到更高的境界。其次

，在律师事务所机制设定过程中，也要解放思想，重新认识

人力资源和智力的资本化运作。虽然，我们通过不断改革，

律师事务所以过去“国办”形式为主变为“合作”方式为主

体，又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最终争取在中国《律师法》上确

认了“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但这些机制均以资金为本 ，

忽视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西奥

多W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后

又出现智力资本化的泛股制尝试。我国最近也颁布了技术入

股的政策。律师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本化的概念和运作，应成

为21世纪律师体制改革和事务所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再次

，目前对律师人才的认识、使用、培训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也

存在诸多缺陷，一些律师事务所只知道引进有高学历的人才

，却不知道做学问与实务操作存在区别；一些律师事务所只

知道引进人才，却不知道不同的 人才应如何区别使用；一些

律师事务所引进了人才，但不知道当今知识老化的周期只有5

年，忽视人才的培训和终身教育；特别是律师事务所在人力

资源配置上，问题更多，这可能与体制和目前流行的律师分

配制度有关。二、律师事务所人力资源的使用和开发随着律

师业务的性质和种类方面所发生的持续的广泛的变化，律师

终生固定在一个事务所，基本上不在事务所之间流动的时代



，已成为过去。中国近20年的律师发展也是如此，律师事务

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律师来来去去，进出十分繁忙。20

世纪80年代，造就一批打官司的名律师，到了90年代，又造

就一批靠做专业项目的名律师，在20世纪末，市场已经显露

出一批专事项目谈判的律师。这样，从一批专门打刑事、民

事、经济、 海事、专利等官司的诉讼律师，到一批专门做涉

外、房地产、股票上市、融资等项目律师，相隔只有10年时

间。20世纪末，一批擅于参加企业、政府谈判的律师，擅于

市场收购、兼并、重组协调的律师，擅于将民事、经济纠纷

通过谈判解决的律师已经产生，我们称之为谈判律师。这次

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美方参加谈判的代表大

部分为律师，而中方代表却没有律师，也就足以说明中国将

需要一大批律师从事谈判行业。那么，律师事务所的人力资

源管理就很重要，首先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事哪些专门

业务；其次随着市场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你对不同专业的

人才就需要有不同的计划安排；再次，还在研究不同的人才

怎样组合。我们把一个律师事务所比作一个挖金矿、宝石的

队伍，或去西天取经的队伍，首先应有专门寻找客户、寻找

项目、寻找市场的专业人员和律师，他们擅于公关和市场采

购业务的信息，是一批探矿者。然后，应有一批擅于策划、

设计、安排项目计划的“工程师”律师，即设计师。 再是一

批能够精挖金子、宝石的挖掘者，避免那些粗手粗脚的人将

金子、宝石打碎而掉价。 当然，也少不了组织、协调管理金

矿、宝石的开发专业人士。在这支队伍中，谁也不能说别人

无能力，谁也不便代替谁，一路挖矿、一路取经。所以，各

种擅于找客源、找市场、找业务的，设计方案、出思路、擅



于策划的，擅于做具体案子、项目的，擅于协调、管理的律

师和专业人员，应用在不同的岗位上，相互合作才能发挥最

大的效果。有了人才不会使用，不仅是浪费，有时还有害，

形成内部争斗，消耗事务所内力和作用。例如有一位具有雄

辩和争斗特长的律师，成为律师事务所的主要管理者以后，

其雄辩和争斗的本事不在法庭上发挥，而是在所内同事中间

发挥，结果只能是浪费部分时间、精力，还造成律师事务所

内部律师之间、律师与行政人员之间、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事

务所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矛盾。此类例子实在太多。同样，有

了人才不会开发也不行，律师事务所引进了一批涉外人才和

做项目的人才，但该律师事务所不去开发这些业务，不去培

养这批律师如何进入这些专业圈子，也就没有很好的效益。 

一名专攻并精通房地产法、证券法、金融法的律师，但不懂

房地产具体操作方式、炒股票各种手法、银行各类业务和贷

款具体做法，也不懂这些行业人士业务日常用语与专门“语

言”，就不能深入这些行业，就不能与这些业内人士沟通，

也很难做好这类业务。所以在律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源管理工

作中，必须重视人才开发。三、律师事务所人力资源配置与

培训计划在律师事务所进行人力资源配置，是一项十分复杂

而很难的工作。律师事务所除了其社会影响和声誉等公共资

源以外，确有律师个人才能、名声、客户等方面的资源，这

不仅对个人单独开业的律师、小型专业事务所、大型综合性

事务所，还是对全国性和跨国性的特大型律师事务所来说，

都是一样。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培训计划，不仅涉及律师

、律师助理、文秘等，还涉及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与财务人

员。在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人才专业性很强，分



工也很细，类似公司化运作，有专门开发市场、招揽客户和

业务、负责公关的律师和人员，还有专门负责内部做文件的

或出庭的专门律师。这种分工很细的类似企业流水线运作的

规模律师事务所，与市场行业兴衰周期及经济发展周期有关

。如前几年香港、日本等房地产市场十分火爆，专事房地产

法律服务的一大批律师楼遇到良机，但金融风暴以后，一大

批律师楼也随之倒闭，这与律师人力资源配置有关。相比之

下 ，一些大型综合事务所和小规模专事诉讼等律师事务所，

比较容易度过行业与经济收缩期的 调整。同理，律师事务所

内部的人力资源配置，更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我国目前内部

人力资 源配置也是最突出的问题。如，一个知名律师，从接

待客户谈判、接收案件、项目，到协商收费、安排调查、出

庭、取证、制作文件等一手包办，或最多带一二名助手秘书

协助；许多律师限于社会活动范围和客户圈子，依靠亲友和

新老客户介绍案源，不管接到什么案件都只能自己去办，又

是刑事，又是经济，既要办房地产案，又要办证券案，什么

都要懂，什么都不精，成为“万金油”律师。这种低级人力

资源的使用现象很普遍，离合理配置很远，需要化大力气去

改变。比较理想的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就是要因人而用，充

分发挥其特长、专长。一名擅于出庭的知名律师，不要再难

为他将许多时间放在事务所的一般日常行政管理；一名专事

房地产法律的律师，不要硬叫他去办理刑事案件。所以，就

需要合作，形成合作意识，并逐步完善内部与外部的业务协

调与报酬分配机制。如果逐步从律师之间个人与个人的合作

，发展到不同专业律师的合作，再发展到一批不同专业的律

师共同去完成一个案件、一个项目，这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尝试改变过去由一二名律师为一家企业担任常年法律

顾问的方式，组成由不同专业和特长的5人以上的律师团去为

这些企业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效果很好；以后又发展到用2

～3家不同专业特点的律师事务所为这家企业担任常年法律顾

问，又向前走了一步，这种方式参加国际竞争时也十分有效

。关于律师的培训计划，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如今希望

从一些名牌法学院挑出几名优秀学生来支撑律师事务所未来

的发展，已经不现实了。以中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

的优秀学生，其所学的法律知识到90年代已经不能适用。

如90年代火爆的房地产法、证券法、金融法、知识产权法等

等，在80年代根本没有学过，名牌法学院没有这些教学内容

。同样，90年代末又兴起的高科技、计算机、信息网络等等

法律，大学也没有教。所以，律师不能依靠大学的知识吃一

辈子，必须不断学习、培训。从严格意义上说，律师为更新

知识而接受培训和终生教育要比任何一个行业都重要。所以

，律师事务所要把人力资源和培训工作上的投资放在第一位

。比买房子、买车子、买设备等更多。当然，培训的方式很

多，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知识，还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律师去

国外作短期和中期进修，或举办讲座、开研讨会、案件分析

会。实践中通过与专家合作，办一些新类型的案件和项目，

特别是参加一些大项目的工作，也是很好的培训。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